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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花办〔2017〕2 号

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花园路街道 2017 年税源清查暨企业

大走访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辖区各单位，办事处各科室、社区：

《花园路街道 2017 年税源清查暨企业大走访活动实施方案》

已经办事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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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路街道2017年税源清查暨企业大走访活动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掌握了解辖区企业经济发展现状，澄清税源底数，

密切政企关系，调动辖区内所有的社会资源，实现税源管理的精

细化、规范化、社会化的管理。经研究，决定于 2017 年 3 月份

在辖区开展税源清查暨企业大走访活动，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范围

（一）清查范围。

辖区内所有经营企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

（二）走访范围。

1、各社区重点纳税户（办事处国地税纳税前 50 强及社区纳

税前 5 强）

2、各社区重点项目；

3、各社区楼宇物业公司；

4、各社区重点异地纳税企业和空挂企业；

办事处前 5 强重点纳税户由办事处主任带队，金水区国税局

第三分局局长、花园路地税所所长、花园路工商所所长、分管经

济工作街道副主任、经济科工作人员实地走访，（走访附后）。

二、活动时间及具体安排

（一）动员培训阶段（3 月 7 日）。3 月 7 日上午召开办事

处动员及培训会，领取宣传材料及走访记录登记表。

（二）宣传走访清查阶段（3 月 7 日至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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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清查（3 月 7 日至 3 月 15 日）：对于辖区内除走访

以外的所有经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进行地毯式清查，包括门面

房、写字楼、家属院(注册在非门面房及写字楼内的经营户)、市

场等，要求逐街、逐户进行清查登记，进一步澄清税源底数。辖

区内的每户税源户须填写《税源管理综合利用系统信息登记表》，

并及时对“税源综合利用系统”进行相应更新、补充。清查全部

结束后，登记表上报综合治税服务中心，届时根据表格上报情况

和系统更新情况对其进行考核。

清查内容：

一是重点清查缴纳房产税企业、单位、个人，对于各社区内

的用于经营的出租房屋信息和自用房屋信息要认真排查，重点核

查缴纳房产税情况及缴纳的税务机关（区地税或者省直地税），

填写“花园路街道办事处房屋租赁情况汇总登记表”。

二是摸清异地纳税企业税款缴纳地税务机关，清查过程中对

于异地纳税企业不仅要详细登记企业基本情况，更重要的要核实

准确企业的税款缴纳税务机关，为税源回归奠定基础。

三是认真核实临近起征点个体工商户。对于临近起征点的个

体工商户，在准确登记信息的同时，要注意预估商户营业额，配

合税务部门做好下步的税款核定工作。

2、宣传走访（3 月 7 日至 3 月 15 日）：在清查活动开展的

同时，根据走访单位的名单（见附表）采用边走访边宣传形式，

走访人员包括社区第一书记、社区主任、社区经济专干、经济科

分包人员和相关税务工作人员，走访企业采取实地走访的形式进



4

行，对走访企业要发放“明白卡”、宣传材料，填写相关走访记录

表。

（1）各社区重点企业（以 2016 年街道纳税前 50 强企业名

单为基础，名单见附表 1）。此类企业是办事处的税收支柱，是

本次走访的重点，所以走访人员要深入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耐

心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做好走访记录，填写“花园路街

道企业大走访记录表（重点企业）”。

（2）各社区重点项目（名单见附表 2）。通过此次走访活动，

对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更新，为“在建项目、续建项目”

做好跟踪服务，核实税款缴纳情况；了解掌握“前期项目”的规

划情况；了解掌握“拟建项目”的相关信息，填写“花园路街道企

业大走访记录表（重点项目）”。

（3）各社区楼宇物业公司（名单见附表 3）。走访楼宇物业

是为了与其建立长久、友好的联系，从而及时了解楼宇内企业的

入住情况及空置情况，为“特色楼宇”、“总部经济”、“招商

引资”等工作开展打好基础。填写“花园路街道企业大走访记录

表（楼宇物业）”。

（4）各社区重点异地纳税企业和空挂企业（名单见附表 4、

5）。对于社区清查出的纳税额较高的重点异地纳税企业和空挂

企业，各社区要做好服务监控，一方面主动服务空挂企业，尽量

挽留企业税收；另一方面要做好异地纳税企业回归工作，尽早完

成企业属地化管理。同时，做好与税务机关的信息沟通工作。

（5）各社区在省直属、涉外局的纳税重点企业（名单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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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省直、涉外纳税重点企业，社区此次走访活动不必走访

（涉及到房产税的除外），但要及时掌握企业基本情况，有异常

变动及时上报综合治税服务中心，协调税务部门进行核查。

所有清查和走访企业表格另附。

（三）数据汇总分析阶段（3 月 16 日至 3 月 21 日）。

各社区在 3 月 14 日前对走访情况进行汇总上报综合治税服

务中心科室，由科室人员逐个社区进行核查户数逻辑关系及系统

更新情况，并将整理过的数据信息及时与国、地税反馈信息进行

比对，对 2017 年社区整体经济运行情况作出分析，形成书面材

料。

（四）考核评比阶段（3 月 20 至 3 月 24 日）。

由办事处绩效管理办公室负责对本次大走访活动结果进行

回访、核实，评比结果进行公示，考核成绩计入年终绩效考核成

绩。

三、组织实施

为确保大走访活动顺利进行，街道成立领导小组，由办事处

主任张俊英任组长，国税第三分局局长吴涛、花园路地税所所长

郭进、花园路工商所所长周旭武、办事处副主任李玉革、社区第

一书记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各社区主任、各社区经济专管员、经

济科分包社区人员以及国、地税工作人员。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

由秦满意负责；下设督查组，由郑岳华负责。

四、 相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各部门、社区、相关科室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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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认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把大走访作为近期重点工作来抓，

并妥善处理好此项工作与其他重点工作的关系，保质保量完成大

走访活动。

（二）积极走访，宁早勿晚。各社区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

排走访的顺序，将各项走访工作尽量提前安排，提前落实。

（三）清查税源，动态管理。在走访清查过程，及时更新税

源的电子台账和手工台账，做好数据信息的动态化管理。

（四）掌握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掌握走访中的重要信息，

进一步整合信息资源，做好数据分析，认真解决走访中遇到问题，

为企业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

（五）每周点评，加强督查。每周一上午办事处点名会后召

开大走访点评会，各社区经济专干集中汇报走访清查情况，通报

进度。绩效管理办公室将加强对本次走访的督查考核工作。

附：

1、花园路街道 2016 年区级纳税重点企业

2、花园路街道 2017 年项目情况汇总

3、花园路街道 2017 年楼宇物业

4、花园路街道 2017 年异地纳税企业

5、花园路街道 2016 年重点空挂企业

6、花园路街道 2016 年省直涉外纳税重点企业


